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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的有关规定，兴

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针对《固废综合利用技改工程》组织了两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两次公众参与的结论为：只要按环保要求，加强污染治理力度，严格执行环保

“三同时”政策，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该项目的建设是可以得到公众的认可。



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洞庙河石灰石矿矿山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第 2 页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进行了第一次公众

参与公告，时间为 2024年 9月 3日。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

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和提交

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洞庙河石灰石矿矿山开发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进行项目的公众参

与公示，项目主要内容和联系方式如下：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洞庙河石灰石矿矿山开发项目

（2）项目地点：兴隆县北营房镇北营房村

（3）项目所属行业：B-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4）建设内容：开采方式为水平分层开采法，采矿生产规模为 100×104t/a，项目

新建部分开采设施，合理开发利用矿区内矿产资源。

（5）现有工程：生活办公区、采矿工业场地等。开采过程中各污染物经治理后

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

2、建设单位名称及信息

建设单位：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兴隆县北营房镇北营房村

建设单位联系人：司总

建设单位联系电话： 18732473330

建设单位邮箱：13933178464@163.com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评价机构名称：河北鑫旺工程建设服务有限公司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RlfbzQSOG9mFbIBCN68sA

提取码: qkrb

https://pan.baidu.com/s/1DRlfbzQSOG9mFbIBCN68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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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向建设单位发送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

意见看法。

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

2024年 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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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开方式

公开方式为通过和合承德网网站发布，公示时间为 2024年 9月 3日。网址为：

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洞庙河石灰石矿矿山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

次公示-和合承德网-承德新闻网站 (hehechengde.cn)

https://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24-09-03/227269.html

公众参与第一次公告照片见下图。

https://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24-09-03/227269.html
https://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24-09-03/227269.html
https://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24-09-03/2272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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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示网页截图

2.3公众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内没有收到任何公众反馈的信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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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进行了

第二次公众参与公告，时间为 2022年 1月 3日至 2025年 1月 15日（10个工作日）。

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洞庙河石灰石矿矿山开发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进行项目的公众参

与公示，项目主要内容和联系方式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洞庙河石灰石矿矿山开发项目

（2）项目地点：兴隆县北营房镇北营房村

（3）项目所属行业：B-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4）建设内容：开采方式为水平分层开采法，采矿生产规模为 100×104t/a，项目

新建部分开采设施，合理开发利用矿区内矿产资源。

二、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

公众可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登陆百度网盘下载报告书电子版进行查阅，

也可向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所索取纸质报告书进行查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ZrpzjjRas8DE6PeqY51sA?pwd=7p49

提取码：7p49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根据项目情况，并结合相关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以项目为中心，

半径 3km圆形区域内的环境敏感点。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登陆百度网盘下载公众意见表提出反馈意见。

mailto:公众可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可登陆geruitehuanping@163.com
mailto:公众可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可登陆geruitehuanp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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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RlfbzQSOG9mFbIBCN68sA

提取码: qkrb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联系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司总

建设单位联系电话： 18732473330

建设单位邮箱：13933178464@163.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2025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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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5年 1月 3日至 2025年 1月 15日，网址为：

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洞庙河石灰石矿矿山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

次公示-和合承德网-承德新闻网站 (hehechengde.cn)

https://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25-01-03/234853.html

网页截图见下图。网络选取的是和合承德网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相关要求。

https://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25-01-03/234853.html
https://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25-01-03/234853.html
https://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25-01-03/2348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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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示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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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报纸

报纸名称为河北青年报，河北青年报公示日期为 2025 年 1 月 10 日和 2025 年 1

月 9日，报纸照片见下图，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河北青年

报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3-0026。



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洞庙河石灰石矿矿山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第 11 页

第一次公示报纸照片（2025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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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示报纸照片（2025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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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张贴公告时间为 2025年 1月 3日至 2025年 1月 15日。

张贴区域选取评价范围内的所有敏感点。公众参与第二次公告时的照片见下图，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摩天岭村 东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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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栅子村

跳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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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庙河西沟

北营房村 老爷庙村

第二次公众参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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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通过网络平台、报纸等方式收集公众意见信息。在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对环境

影响提出的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在本项目两次公示期间，未发现公众对环境影响方面提

出质疑性意见，因此无需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参与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对环境影响提出的参与意见，因此无公众参与

处理情况。

6、其他

因没有收到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因此无需存档备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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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

洞庙河石灰石矿矿山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

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

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洞庙河石灰石矿矿山开发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兴

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兴隆县正和矿业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5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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